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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德市生态环境局2023年度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内容摘要

一、基本情况

市生态环境局是常德市人民政府管理的正处级行政单位，截

至 2023年底，市委编办核定编制 158 人，编外聘用人员用工计

划 18 人，实有在职人员 144 人，离休人员 2 人，退休人员 63

人，提前退休人员 1人，临聘人员 19人。

年初预算收入5,285.61万元，上级拨款361.89万元，年内调

增预算1,392.35万元，决算收入7,039.85万元。上年结转932.41万

元，全年可执行预算合计7,972.26万元。决算支出7,360.53万元，

年末结转结余611.73万元。财政收回410.47万元，结转下年201.26

万元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经综合评价，该项目得分 80.63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临聘人员管理欠规范

市委编办核定单位临时用工计划18人，截至2023年12月

底，实有临聘人员19人，超计划1人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欠规范

1.超标准发放临聘人员待遇。2023年预算安排机动车监管

平台审核辅助人员10人，年工资合计34.8万元，人均3.48万元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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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。实际聘请6人，支付工资28.2万元，人均4.7万元/年，人均

超预算安排标准1.22万元。

2.基本支持挤占专项支出。在环境保护与整治专项中支付

临聘人员工资4.1万元；在环境监测管理经费中支付残保金8.39

万元；在日元贷款还息项目中支付残保金6.16万元；在污染防

治专项中支付《中国环境》《环境经济》等杂志费5.4万元，共

计24.05万元。

3.超额支付电话座机费。现场抽查 11 月份中国电信话费账

单，应付话费 0.85 万元，但实际支付 0.97 万元，多支付话费

0.12 万元。另市生态环境局共有 90 台座机，基本套餐费 40 元

/月/台，每月约 39 台座机未使用，每年无效话费支出约 1.87 万

元，未落实厉行节约的要求。

（三）项目管理不到位

1.购买服务支出占比较高。2023 年项目支出 3,708.14 万元

中，购买服务支出金额合计 2,263.14 万元，占比 61.03%。

2.合同执行不严谨。市生环局在申报穿紫河、马家吉河流

域 2 个水环境综合治理中央项目时（穿紫河项目已申报成功并

进入实施阶段），根据中央申报要求，只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可

研编制服务合同，但实际执行时，额外增加了项目实施方案编

制等服务内容，与合同约定内容不符，加大服务费成本。

（四）公车管理欠规范

2023年公车出行台账未记录里程数；湘 J0761C公车 2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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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换 2 次防冻液，与车辆保养标准不符。

（五）资产管理欠完善

1.债权长期未清理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其他应收款

账面余额 167.67万元，长期挂账未清理。

2.固定资产管理欠到位。办公大楼、旧址综合楼及车库等固

定资产均已移交市机关事务局，账面未调整；现场抽查发现部分

固定资产已报废或缺失，账面未调整；固定资产实物标签信息与

资产管理系统资产编号不一致。

（六）政府采购不及时

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巡查项目、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技术服

务采购项目、移动源污染防治监管平台运维等项目政府采购工作

启动不及时，造成相关服务中断。

（七）产出效益未达标

1.核心生态效益指标未完成。2023 年市城区 PM2.5 年平均

浓度指标值目标为“≤38ug/m³”，实际完成值为“42ug/m³”，未达目

标值。

2.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技术服务项目绩效不明显

（1）招标限价不合理，成本投入过高。该项目 2023年招标

限价为346.5万元，包括：日常服务分析等8个服务项目计费283.5

万元，人员工资和办公设备两项成本计费共 63 万元，同时按服

务项目和服务成本计算费用，属于重复计费。

（2）服务效果不理想，资金使用低效。第三方机构出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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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份 PM2.5激光雷达水平扫描月报建议内容高度雷同，涉及付费

金额 60万元，2份重污染应急报告其中 1份 4页，1份 1页，且

内容不完整，无具体管控建议，实际意义不大，涉及付费金额

12万元。

3.方案编制成果闲置、形成资金浪费。2021年 10月 20日，

市生态环境局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签

订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和碳中和试点申报方案编制合同，金额

199.5万元，要求 2021年 11月 30日之前完成方案编制，用于申

报 2022年度相关项目，实际该方案延迟到 2023年 2月才完成编

制并按合同价格付款，错过当年项目申报窗口，而后国家战略调

整，该项目申报被迫终止。

四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规范临聘人员管理

严格临聘人员管理，并按市委编办最新核定的计划使用临

聘人员，清退超计划临聘人员。截至2024年10月，已有1名劳务

派遣人员退休，完成清退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资金管理

一是严格执行临聘人员工资标准，不得超标准列支费用。二

是规范使用专项资金。严格按预算批复用途使用项目资金，前述

挤占的 24.05万元应原渠道退回。三是严格控制电话座机费。追

回或抵扣多付话费 0.12 万元，取消无需使用的座机（已整改完

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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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项目管理

1.强化部门责任，建立、健全内控管理制度，明确第三方服

务边界；抓好自身力量挖潜，削减非必要服务项目，减少对第三

方服务依赖。

2.加强合同管理。严格遵守合同条款和约定，提高合同约束

力，强化编制成本控制。加强编制成果应用，合同外编制的穿紫

河项目实施方案应充分运用到项目后续建设中，防止闲置浪费。

（四）严格控制公务车运行维护费

健全公务用车管理制度，及时准确、登记公车出行台账；加

强公车维修费审核，杜绝不合理、不合规的维修保养费用支出。

（五）完善资产管理

1.加强债权清理。167.67万元往来款应限期收回，无法收回

的应完善资料，按程序核销。

2.加强固定资产管理。应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盘点，完

善手续；及时更新固定资产标签，确保账实相符。

（六）及时开展政府采购

加强政府采购前期准备，尽早制定采购需求，合理安排采购

时间，及时完成采购程序，避免相关服务工作出现断档。

（七）提升产出及效益

1.强化部门履职。加大环境整治、污染防治力度，进一步提

升核心业务成效，确保 PM2.5浓度等核心生态效益指标达标。

2.调减大气污染防治第三方服务项目预算。建议采用服务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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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计费方式确定项目预算，从该项目原招标限价 346.5万元中剔

减成本计费 63万元（人工、办公设施等）、低效项目资金 51万

元（PM2.5 雷达扫描服务按 60万元*75%=45万元、重污染应急

服务按 12万元*50%=6万元压减），新一轮招标限价控制在 232.5

万元以内。

3.用好方案编制成果。认真研究政策，通过积极申报相关项

目或其他方式，充分利用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和碳中和试点申报

方案编制成果，防止前期投入“打水漂”。同时做到举一反三，

建立健全项目建设相关制度，加强前期评估审核，杜绝发生类似

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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